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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背景及意义

PART ONE



理论背景
p一切还得从环境经济学说起……

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首先提出对污染征收税或

费的想法，建议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征税，用税收来弥补私人成本和

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使二者相等。人们把针对污染物排放所征收的各种税费统

称为“庇古税”。

p污染治理成本

当政府征收排污税费，引进污染

治理成本后，企业面临三种选择：

ü 缴纳排污税费
ü 增加环保投入
ü 减产



政策背景

 谁污染，谁治理

排污收费制度的发展完善阶
段：从超标收费向排污收费
转变，统一全国征收标准、
超标收费标准

排污收费制度建立并全面实施阶段：国务
院颁布《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体
现污染物总量控制，实行收支两条线，排
污费一律上缴财政，纳入财政预算，列入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管理，全部用于污
染治理，环保执法资金由财政予以保障

1979-

1982

排污收费制度的提出及实行阶
段：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试行）》从法律上
确立了我国排污收费制度，
1982年正式发布并实施《征收
排污费暂行办法》

1983-

2002

2003

年后
2007-

2015
2016

年

环保税法正式颁布：2016

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税法》

2018

年

环保税正式上线：开征
了近40年的排污费正式
退出历史舞台，环境保
护税闪亮登场

费改税研究制定阶段：2007年在十
七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开征环境保
护税，2014年形成《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税法》（草案稿），
2015年公布征求意见稿



政策背景

p 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p 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政策背景

p  2017年7月，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环境保护部就

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公开

征求意见

p 2017年8月，省环境保护

厅就《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

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

决定（草案）》公开征求意

见



政策背景

p国务院令693号文正式公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税法实施条例》，自2018

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p为保障环境保护税法顺利

实施，实施条例细化法律的

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界限、

增强可操作性



政策背景

ü大气污染物税额
标准为每污染当量
2.4元
ü水污染物税额标
准为每污染当量
2.8元

p 2017年9月30日
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通
过关于大气污染物
和水污染物环境保
护税适用税额的决
定



政策背景
各地环保税适用税额对比

地区 大气污染物适用税额
（元/污染当量）

水污染物适用税额
（元/污染当量）

北京市 12 14

江苏省 8.4（南京），6（苏州等），
4.8（徐州等）

8.4（南京），7（苏州等），
5.6（徐州等）

广东省 1.8 2.8

四川省 3.9 2.8

云南省 1.2（2018年），2.8（2019年） 1.4（2018年），3.5（2019年）

省 2.4 2.8

甘肃省 1.2 1.4



政策背景

p《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税收

入归属问题的通知》国发

[2017]56号文

p为促进各地保护和改善环境、

增加环境保护投入，国务院决

定，环境保护税全部作为地方

收入



政策背景

        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

情节与后果 处罚及幅度 处罚依据

1、超排放标准3倍以内的 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及三倍以
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第七十四条 违反
本法规定，排放水污染物
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按照权限责令限期治
理，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
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2、超排放标准3倍以上10倍
以内的

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三倍至四倍以
下罚款

3、超排放标准10倍以上50

倍以下的
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四倍至五倍以

下罚款

4、超排放标准50倍以上的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五倍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修订版）超
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政策意义



政策意义

有利于解决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地方政府和部门干预等问题

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环保意识和遵从度，强化企业治污减排的责任

有利于构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绿色税制体系，强化税收调控作用，
形成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提高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

通过“清费立税”，有利于规范政府分配秩序，优化财政收入结构，强化预算约束

“环保税是我国首个明确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独立型环境税税种，对于构建绿色财税体制、调节排

污者污染治理行为、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体系等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



02 环境保护税法及实施条例学习
PART TWO



主要条款解读

一、实施时间

　第二十七条   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不再征收

排污费。

　第二十八条   本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改



主要条款解读

二、征收对象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环境保护税。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不缴纳相应污染物的环境保护税：

    （一）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向依法设立的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放
应税污染物的；

    （二）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设施、场所贮存或者处
置固体废物的。

第五条   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向
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应当缴纳环境保护税。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贮存或者处置固体废物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应当
缴纳环境保护税。



主要条款解读

二、征收对象

1
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

纳税人，并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2
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

垃圾集中处理场所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

排放标准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

3

 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不符合国家和地

方环境保护标准的。

应
税
人

免
税
人

1

 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

垃圾集中处理场所，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

定的排放标准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3

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符合国家和地方

环境保护标准的。

2

4

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 

国务院批准免税的其他情形。5

机动车、铁路机车、非道路移动机械、

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动污染源排放应税污染

物的。



主要条款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指出：

环境保护税法第五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场

所，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生活污水处理服务的场所，不包括为工业园区、开发区等

工业聚集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提供污水处理服务的场所，以及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自建自用的污水处理场所。

也即是说，工业园区污水厂，为企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即使达标排

放，也要按规定征收环保税。

注意！！！

暂予免征环保税情形



主要条款解读

关于畜禽养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指出：

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规模标准并且有污染物排放口的畜

禽养殖场，应当依法缴纳环境保护税；

依法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不属

于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不缴纳环境保护税。

牛 

＞50头
猪

＞500头

鸡、鸭

＞5000羽

http://www.gzhjbh.gov.cn/images/hjgl/shjgl/gzdt/2017/7/26/ff13ee2e-1e22-443e-a0c0-d64beb847302.jpg


主要条款解读

三、计税
　第九条 每一排放口或者没有排放口的应
税大气污染物，按照污染当量数从大到小
排序,对前三项污染物征收环境保护税。

　　每一排放口的应税水污染物，按照本
法所附《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区分
第一类水污染物和其他类水污染物，按照
污染当量数从大到小排序，对第一类水污
染物按照前五项征收环境保护税，对其他
类水污染物按照前三项征收环境保护税。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
地区污染物减排的特殊需要，可以增加同
一排放口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应税污染物项
目数，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
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
国务院备案。

污染当量是根据污染物或污染排放活动对环境的有害程度以
及处理的技术经济性，衡量不同环境污染的综合性指标或者
计量单位。同一介质相同污染当量的不同污染物，其污染程
度基本相当。



主要条款解读

三、计税

大气污染物
应税税额

污染
当量数

具体
税额

水污染物
应税税额

污染
当量数

具体
税额

固体废物
应税税额

废物排
放量

具体
税额

噪声
应税税额

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的分贝数对应的具
体适用税额

污染
当量数

污染物
排放量

当量
值计算公式：



主要条款解读

三、计税

省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
具体适用税额为: 大气污染物税额标
准为每污染当量2.4元；水污染物税额
标准为每污染当量2.8元。



主要条款解读

三、计税
　第十条  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的排放
量和噪声的分贝数，按照下列方法和顺序计算：

　　（一）纳税人安装使用符合国家规定和监测规范的污
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的，按照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计算；

　　（二）纳税人未安装使用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的，按
照监测机构出具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的监测数
据计算；

　　（三）因排放污染物种类多等原因不具备监测条件的，
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排污系数、物料衡算
方法计算；

　　（四）不能按照本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方法计算
的，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规定的抽样测算的方法核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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